
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 

操作說明 

中華民國109年8月 

【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 

申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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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大綱 

貳 操作流程 

壹 功能概述 
一、功能目的 
二、對象與時機 

三、整體作業流程 
四、新舊系統差異 

一、進入系統 
二、新增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三、補正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四、變更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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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目的 

主要為提供水污染列管業者端，依照<水污染防治

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49-4 條，執行網路

傳輸方式辦理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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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與時機 

功能操作者：業者端(洗腎診所) 

適  用  時  機：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49-4 條 

於營運前，檢具廢（污）水管理計畫，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並據以實施，始得排放廢（污）水。 

如有變更者，應依規定期限辦理廢（污）水管理計畫之變
更，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並據以實施。 



整體作業流程(新申請) 

開始 

業者 環保局 

新增廢(污)水管理計畫 

編輯廢(污)水管理計畫 
案件資料 

 依照水措種類選填申報欄位 

是否送件？ 

點選「送件」送出申請 

收件 

現場勘查與資料審查 

補件 駁回 

 案件送審並寄發通知信 
 產出收執聯 

核准 

• 補件期限屆滿前7日及3日系統各寄E-mail通知業者一次 
• 補件期限屆滿之翌日寄E-mail通知業者已逾期 

逾期
駁回 

是否 
逾期 

未補正？ 

登入EMS系統 

進入水系統 

進入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
計畫功能 

Y 

N Y 

N 

以電子郵件通知業者及環保機關 

既設 

業者 

新設 

業者 

 依計畫核准內容據以實施 

 自核准日起廢止原水措計
畫或許可證（文件） 

以網路及書
面方式通知 

 依計畫核准內容據以實施 

以網路方式
通知 

105年10月28日修正施行前既設且已取得水
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洗腎診所 



整體作業流程(變更) 

 依照水措種類選填申報欄位 
 勾選變更項目 
 填寫變更對照表 

 案件送審並寄發通知信 
 產出收執聯 

開始 

業者 環保局 

變更廢(污)水管理計畫 

編輯廢(污)水管理計畫 
案件資料 

是否送件？ 

點選「送件」送出申請 

收件 

現場勘查及資料審查 

補件 駁回 核准 

• 補件期限屆滿前7日及3日系統各寄E-mail通知業者一次 
• 補件期限屆滿之翌日寄E-mail通知業者已逾期 

逾期
駁回 

是否 
逾期 

未補正？ 

登入EMS系統 

進入水系統 

進入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
計畫功能 

Y 

N Y 

N 

以電子郵件通知業者及環保機關 



新舊系統差異-變更申請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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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系統 新系統 

分為第一階段申請變更及第二階段完成變更 
，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申請變更 
應填具「廢（污）水管理計畫變更申請表」，
並檢附涉及變更事項之相關附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如經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
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
直至審核通過。 
 
 第二階段完成變更 
主管機關應通知洗腎診所依核准之變更申請表，
修正廢（污）水管理計畫及附件後，送主管機
關審核。如經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應
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直
至審核通過。 

僅一階段變更，說明如下： 
 
應填具修正後之廢（污）水管理計畫及涉及變
更事項之相關附件，以及「廢（污）水管理計
畫變更申請表」，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如經
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應於主管機關通
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直至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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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系統 



申請管制編號(當無管制編號及密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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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設未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或許可證（文件）之洗腎診所，或新設之洗腎診所，
應先向主管機關申請管制編號，再依此管制編號進入本署「環境保護許可資訊系
統」（網址：https://ems.epa.gov.tw/）後，點選「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
統」，辦理廢（污）水管理計畫之申請。 



EMS設定 
• 無法登進入水污系統時，請業者確認是否填妥EMS公司內部帳號管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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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MS登入(https://ems.epa.gov.tw/Login.aspx) 

進入使用者資訊維護-->公司內部帳號管理 

點選左方管編-->填寫右邊欄位-->水污
系統打勾後儲存(若無法儲存，請洽EMS
客服電話) 

https://ems.epa.gov.tw/Login.aspx


登入EMS，進入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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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EMS首頁，登入EMS系統 

進入水系統，點選功能列的 
廢水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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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洗腎診所廢(污)水 
管理計畫案件 



新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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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點選【新增申請計畫】，新增案件並開始填寫 

步驟2. 
依序點選【基本資料】、 【總用水量、用水來源種類及廢(污)水產生量】、 
【採行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廢(污)水及污泥產生、處理及排放資料】，依照
實際情形填寫表單欄位。請注意，各頁面填寫務必點選【儲存】，方能紀
錄資料 



填寫基本資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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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入填表人聯繫資料 

一~三自動帶入管制現況資料，
免填 

填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登記日期 



填寫基本資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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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入填表人聯繫資料 

輸入地址定位，取得座標 

以其他設備定位取得座標 
輸入座標，查看位置 

點選圖面，取得座標 

利用以下任何一種方式取得大門座標 



填寫基本資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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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查看代碼】即有代碼表 

請鍵入附件編號 

請鍵入附件編號 

請鍵入附件編號 

有負責人授權代理人
處理之時，此區必填 



總用水量、用水來源種類及廢(污)水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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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依照用水來源及水量填寫欄位， 
如有其他用水來源，請詳述來源名稱。 

步驟2. 
點選【新增原廢(污)水水質資料】即可開啟
輸入頁面 

步驟3. 
點選【查看代碼】，選擇欲填寫的水
質項目，並填寫檢測值區間。 



採行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廢(污)水及污泥產生、
處理及排放資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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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一）~（四）請依實際情形勾選、填寫。 

步驟2. 
如水措方式為納入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請勾選該水措後，點選【新增納入工業區專用
污水下水道系統資料】即可開啟排放口資料輸
入頁面，請輸入完成後儲存 



採行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廢(污)水及污泥產生、
處理及排放資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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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如有勾選（三）其1.2.3.亦依實際情形勾選、填寫，4.為共通
項目皆須填寫。 

步驟4. 
填寫流量計資料時，請點選
【新增貯留及後續處理方式
流量計】， 即開填寫表單。 

步驟5. 
選填水量計測設施方法、校
正維護方法和流量計附件編
號填寫，完成後點選儲存。 



採行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廢(污)水及污泥產生、
處理及排放資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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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 
如有勾選（四），3.4.5.亦依實際情形勾選、填寫，
1.2.6.7.為共通項目皆須填寫。 

步驟7. 
點選【新增排放地面水體資料】即可開啟輸入頁面，
編寫完成後，點選儲存。 

步驟8. 
填寫流量計資料時，請點選【新增設置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流量計】， 即開填寫表單，編寫
完成後，點選儲存。 



用印文件與附件上傳 

21 

依照前面填表上傳與負責人、
代理人、水措相關附件 

步驟9. 
點選下載空白之承諾書
及確認書，完成簽名、
用印後，以JPG圖檔方
式上傳於系統 

步驟10. 
確認資料無誤後，點選
送出申請，送出申請後，
即無法修改申報資料 



送件後的計畫列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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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1. 
完成送件後，審查結果轉變為待收件，可下載歷次收
執聯紀錄與申報資料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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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洗腎診所廢(污)水 
管理計畫案件 



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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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當審查結果為【補正】時 ，點選【編輯】即可開啟輸
入頁面修改申報資料，並查看環保機關提供的審查結
果與審查意見，編寫完成後，點選儲存並再度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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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洗腎診所廢(污)水 
管理計畫案件 



變更(1/3) 

26 

步驟1. 
點選【變更申請計畫】，開啟變更案件並開始填寫 
 
備註：最新案件審查結果為核准時，方可變更計畫書 



變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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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進入各頁面後，請勾選變更項目，開啟對應欄位填寫
權限，並修改欄位數值與資料。 
修改完成後，請點選儲存。 



變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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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點選【變更申請表】 ，填寫變更理由並儲存。若完
成申報資料編輯，則可點選【送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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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意見信箱：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 

操作說明 

中華民國109年8月 

【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 

審核端 



2 

影片大綱 

貳 操作流程 

壹 功能概述 
一、功能目的 
二、對象與時機 

三、整體作業流程 
四、新舊系統差異 

一、進入系統 
二、收件-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三、審核-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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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目的 

主要為提供環保主管機關端，依照<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49-4 條，於網路傳輸

介面審核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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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與時機 

功能操作者：環保主管機關 

適  用  時  機： 
業者檢具廢（污）水管理計畫並線上傳輸後，環保主管
機關於線上網頁審核准駁 



整體作業流程(新申請) 

開始 

業者 環保局 

新增廢(污)水管理計畫 

編輯廢(污)水管理計畫 
案件資料 

 依照水措種類選填申報欄位 

是否送件？ 

點選「送件」送出申請 

收件 

現場勘查與資料審查 

補件 駁回 

 案件送審並寄發通知信 
 產出收執聯 

核准 

• 補件期限屆滿前7日及3日系統各寄E-mail通知業者一次 
• 補件期限屆滿之翌日寄E-mail通知業者已逾期 

逾期
駁回 

是否 
逾期 

未補正？ 

登入EMS系統 

進入水系統 

進入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
計畫功能 

Y 

N Y 

N 

以電子郵件通知業者及環保機關 

既設 

業者 

新設 

業者 

 依計畫核准內容據以實施 

 自核准日起廢止原水措計
畫或許可證（文件） 

以網路及書
面方式通知 

 依計畫核准內容據以實施 

以網路方式
通知 

105年10月28日修正施行前既設且已取得水
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洗腎診所 



整體作業流程(變更) 

 依照水措種類選填申報欄位 
 勾選變更項目 
 填寫變更對照表 

 案件送審並寄發通知信 
 產出收執聯 

開始 

業者 環保局 

變更廢(污)水管理計畫 

編輯廢(污)水管理計畫 
案件資料 

是否送件？ 

點選「送件」送出申請 

收件 

現場勘查及資料審查 

補件 駁回 核准 

• 補件期限屆滿前7日及3日系統各寄E-mail通知業者一次 
• 補件期限屆滿之翌日寄E-mail通知業者已逾期 

逾期
駁回 

是否 
逾期 

未補正？ 

登入EMS系統 

進入水系統 

進入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
計畫功能 

Y 

N Y 

N 

以電子郵件通知業者及環保機關 



新舊系統差異-變更申請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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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系統 新系統 

分為第一階段申請變更及第二階段完成變更 
，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申請變更 
應填具「廢（污）水管理計畫變更申請表」，
並檢附涉及變更事項之相關附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如經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
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
直至審核通過。 
 
 第二階段完成變更 
主管機關應通知洗腎診所依核准之變更申請表，
修正廢（污）水管理計畫及附件後，送主管機
關審核。如經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應
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直
至審核通過。 

僅一階段變更，說明如下： 
 
應填具修正後之廢（污）水管理計畫及涉及變
更事項之相關附件，以及「廢（污）水管理計
畫變更申請表」，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如經
主管機關審核需補正資料者，應於主管機關通
知補正期限內提出補正資料，直至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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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系統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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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為 https://wpmis.epa.gov.tw/WPMIS/Default.aspx 
輸入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https://wpmis.epa.gov.tw/WPMIS/Default.aspx
https://wpmis.epa.gov.tw/WPMIS/Default.aspx


進入功能 

10 

步驟1. 
由功能列點選【審核】 -> 【廢(污)
水管理計畫審核】 -> 【洗腎診所】  

步驟2. 
填入篩選條件後後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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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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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點選【收件】，進入收件填寫畫面 

步驟2. 
填寫收件資料，完成填寫後，點選
【確認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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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洗腎診所廢(污)水管理計畫案件 



審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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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於該筆申報資料欄位後端點選【審核】  



審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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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點選按鈕，查看申報資料  



審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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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點選【審查結果】 ，編輯
審查結果資料  

步驟4. 
若需參考上次審查結果，
或列印申報文件，請點選
【歷次審查結果】或 【報
表產出】 

步驟5. 
完成審查意見填寫後，點
選【送出審查結果】 ，即
不可調整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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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意見信箱：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mailto:wpmis@gi-tech.com.tw


1 
 

 

廢（污）水管理計畫變更程序 

 

洗腎診所

點選廢(污)水
管理計畫

(變更申請)

線上登錄變更之
申請表，

以及變更對照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確認變更申請資料完整性

未符合(應補正資料) 審核通過

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

補正變更
申請表內容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補正(書面※通知由環保

局依行政作業處理)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據以實施
(書面通知由環保局
依行政作業處理)

點選廢(污)水
管理計畫

(變更補正)

必要時進行現場勘察水污系統 水污系統

產出收執聯
(供業者必要時列印憑辦)

※採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系統將自動登錄網路通知日期

※採書面通知者：應於水污系統登錄書面通知日期

上傳補正意見

通知已受理及承辦人員姓名、電話
(由環保局確認收件日期及相關資料，並填寫承辦人之聯絡資料後送出)

申請 補正

未依期限完成補正之
規定：

§ 既設者駁回申請，

原許可有效期限屆
滿後不得排放

§ 新設者駁回申請，

不得排放

補正期限屆滿前後系
統自動通知：

§ 補正期限屆滿前7日

及3日各通知1次

§ 補正期限屆滿之翌日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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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檔案格式限制及表單與附件上傳方式 

壹、系統檔案格式限制 

一、表單 

（一） 「同意廢止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許可證（文件）之承諾書」、「確

認書」用印後掃描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在300KB以下及限副檔名

為JPG。 

（二） 廢（污）水處理流程示意圖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在300KB以下及

限副檔名為JPG。 

二、附件 

附件（一）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六）流量計設置位置為必要檢附之

資料。另如由負責人授權之代理人進行簽名蓋章者，附件（二）負責人授權

之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三）負責人授權之證明文件影本亦為必要檢

附之資料。其餘附件資料依申請者採行之水措方式檢附。 

（一）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掃描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在300KB以下

及限副檔名為JPG。 

（二） 負責人授權之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掃描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

在300KB以下及限副檔名為JPG。 

（三） 負責人授權之證明文件影本掃描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在300KB以

下及限副檔名為JPG。 

（四） 同意納管文件或聯接使用證明影本掃描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在

300KB以下及限副檔名為JPG。 

（五）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影本掃描上傳，其檔案格式：限rar或zip或pdf檔，

一個檔案大小請在20MB以下，可上傳10個檔案。 

（六） 流量計設置位置之照片電子檔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在300KB以下

及限副檔名為JPG。 

（七） 灌排同意文件影本掃描上傳，其檔案格式：檔案大小請在300KB以下及限副

檔名為JPG。 

（八） 其他自行檢附或主管機關指定之附件資料。檔案大小請在300KB以下及限副

檔名為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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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表單與附件上傳方式 

一、新申請之申請表及附件處理方式 

（一） 申請表之「同意廢止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許可證（文件）之承諾書」、

「確認書」及廢（污）水處理流程示意圖應各自建立一個檔上傳。 

（二） 其他與採行水措相關的附件資料。 

二、變更申請表及附件處理方式 

（一） 變更申請表之「確認書」。（均需上傳） 

（二） 變更申請表之廢（污）水處理流程示意圖資料。（有變更時始需上傳） 

（三） 變更之附件資料。（有變更時始需上傳） 

 


